
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
1



學校課程計畫緣由
總綱第33頁

「柒、實施要點」、「一、課程發展」、「(二)
課程設計與發展」第6點：「學校課程計畫應由學
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於開學前陳報各該主
管機關備查，並運用書面或網站等多元管道向學
生與家長說明。為有利於學生選校參考，高級中
等學校應於該年度新生入學半年前完成課程計畫
備查與公告說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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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課程計畫緣由(續)
•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
• 教育部為推動高級中等學校落實十二年國民基

本教育課程綱要規定，規劃及實施學校部定必
修課程、校訂必修課程、選修課程及彈性學習
時間，協助學生適性發展，實踐學校教育願景。

• 為確保各校之課程計畫能依循課綱等相關規範實
施，各校於線上填報課程計畫，並經計畫聘任之
委員檢視適法性，以完成各校課程計畫之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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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• 110 vs 111課程計畫填報差異
• 111課程計畫檢視原則
• 111課程計畫備查期程
• 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
• 新增鐘點相關
• Q&A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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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vs 111課程計畫填
報差異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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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111

課發會紀錄 免檢附 需檢附

本土語文/
臺灣手語

無
部定必修２學分

（加深加廣選修4學分）

課程評鑑
110課程評鑑計畫
108課程評鑑結果

111課程評鑑計畫

備查之課程
計畫

1.需校長核章
2. 掃描後再上傳至課程平台
3.公告於學校網頁，連結回填
至課程平台

1.免校長核章
2.公告於學校網頁，連結
回填至課程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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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課程計畫檢視原則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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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計畫格式
整體架構

● 學校基本資料表

壹、依據

貳、學校現況

參、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

肆、課程發展組織要點

伍、課程發展與特色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

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

捌、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

玖、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

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

拾壹、選課規劃與輔導

拾貳、學校課程評鑑

(詳見附件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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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依據
● 高級中等教育法
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
●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

本項由系統帶入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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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學校現況
● 課程計畫平臺介接國立暨南大學全
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基本資料庫

● 本項由系統帶入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10



參、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
● 學校願景：應包括課程規劃理念、課程
目標。

● 學生圖像：可文字或圖像呈現。
● 應注意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之關聯性。
● 建議發展學生能力指標，以對應課程設
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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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課程發展組織要點(1/2)
● 成員須含學生代表及専家學者。

● 內容應含組織與運作方式，以及校務會
議通過之日期。

● 課發會運作
○ 成會：2/3以上委員出席
○ 通過：1/2以上出席委員通過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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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課程發展組織要點(2/2)
● 檢附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，註
記學生身分、專家學者服務單位、職位
等。

● 若有體育班，需檢附體育發展委員會設
置辦法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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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課程發展與特色(1/3)
● 此段包括「課程地圖」及「課程特色說明」

● 課程地圖
○ 應清楚易懂。
○ 可以多元形式呈現，包括圖、文字、表格......。
○ 不同類型課程建議採不同色塊呈現。
○ 課程地圖和學分表之課程名稱應一致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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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課程發展與特色(2/3)
● 課程特色說明

○ 非「學校特色」說明。
○ 聚焦說明課程地圖及課程特色（含不同班群之加深

加廣選修及彈性學習時間規劃），500-1000字。
○ 若有「特色班級」，例如音樂班、美術班、藝才

班……，一併敘明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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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課程發展與特色(3/3)
● 課程特色說明

○ 若不同班群開設不同校訂必修，則請學校說明不同
校訂必修之共同能力。

○ 若跑班模式複雜（例：同時段開設加深加廣、多元、
補強性選修課程），請學校質性說明，例：哪個年
段？哪幾個班群？合併跑班選課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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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1/10)
● 各班別（普通班、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）分別以三年為規

劃期程呈現。
● 可不分班群或分班群填報。
● 同學科之部定必修和加深加廣選修課程，開課應符先後邏輯性。
• 部定必修、校訂必修及選修課程可修習學分上限182 學分。
● 課程類別：

○ 部定必修
○ 校訂必修
○ 選修（加深加廣、多元、補強）
○ 團體活動時間
○ 彈性學習時間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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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2/10)

● 部定必修
○ 授課年段與學分數配置表如下頁。
○ 高一及高二每學期部定必修科目之開設以

12科目以下(不含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)為原
則。

● 各領域｢部定必修」及「加深加廣選修」課程學分系統檢核說
明詳見附件2-檢視原則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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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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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總綱第16,17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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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語文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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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定必修
• 高一、二：16學分。
• 高三 ：4學分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性

開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國語文部定必修（含中華文
化基本教材）及選修課程至

少須修習24學分。



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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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部定必修：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納入部定必
修科目2學分 。

• 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原住民族語文同一學
期不得開設與部定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。

• 加深加廣選修開設之語別不可早於部定必
修之同語別。

• 高級中等學校屬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部定
必修與校訂課程合計開設6 學分原住民族
語文課程。

部定必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共2學分。
• 如開設於高三下，則藍字

提醒並請學校敘明原因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性

開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



數學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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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定必修
• 高一：每學期4學分。
• 高二：每學期4學分，

學生擇一(Ａ、Ｂ)修習，
2類學校均應規劃，以
提供學生選修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三。
• 每學期限0或4學分,學

年上限8學分。（說明：
限0+0或4+4學分,不可
以0+4或4+0或0+8或8+0
學分）



英語文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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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定必修
• 高一、二：每學期4學

分。
• 高三：上學期2學分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與二外任選1科或合計

至少6學分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

性開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

● 部定必修國語文、英語文及數學3科目，可
規劃適性分組教學

■ 實施適性分組教學之分組方式、教材、教學進度、
教學方法及評量方式，應提經學校課發會通過後
實施，並於課程計畫註記適性分組教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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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勾選才能核給
新增鐘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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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外國語文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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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學習重點（P.4）
學校可依學校特色或時代需要,依照學生興趣、性向、能力與需求開設
課程。教學內容可從任一學習階段開始;各語文程度級別,普通型高級
中等學校規劃各修習4學分

加深加廣選修
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可彈性開於「同學年」，

各學期學分須相等，每
門課之學分加總須為4‐
6學分。

• 同語文程度級別（4
級），至少開4學分。

• 與英語文加深加廣選修
任選1科或合計至少6學
分。

• 跨年段開設，藍字提醒，
學校敘明原因。

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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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部定必修
• 開設於高一、高二。
• 物、化、生、地科各

2(可同學年開設1+1)或4
學分。

• 探究與實作A、Ｂ各2學
分（不可開設1+1），應
填報於物、化、生、地
科其中2科，並勾選所跨
科目。開設於高一補充
說明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二、三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性

開於「同學年」。
27



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●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
○ 4學分，為自然科學領域跨科目之課程。應於

「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」之「一、
普通班」加註說明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
開設年段及學分配置，每一課程以2學分規劃。

○ 於「柒、課程教學與規劃表」之「(一)自然科
學探究與實作課程」需列出其跨科(至少2科)
之教學內容規劃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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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例：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A、B分別含於物理二上、二下、
化學二上、二下各2學分且探究A、B為對開課程

29

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如果探究A、B為對開，
除了學分數用()填寫外，
於備註欄位務必「二

上」、「二下」皆勾選。

非開設探究的另外
兩個科目學分數只

須填「0」

29



● 物理二上、二下含跨科目(物理、生物)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
程A

● 化學二下含跨科目(化學、地球科學)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
B

30

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點選「跨科協同」才能核
給新增鐘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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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存檔後，於【課程一覽表】之呈現畫面如下圖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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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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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社會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部定必修
• 開設於高一、高二。
• 歷、地、公每科總學分

6學分，每科每學期以
2‐3學分規劃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二、三
• 開設高一，藍色警示，

說明原因。
• 屬3學分課程須開同學

期。
• 探究與實作各2學分，

可彈性開於「同學年」。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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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藝術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部定必修
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音、美、藝各2‐6學分，

共10學分。
• 單科僅開設2學分，可

彈性規劃於「同學年」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開設屬2學分之課程，

可彈性開於「同學年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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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

科技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科技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部定必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資科、生科各2學分，若

同學年彈性開設「1+1」，
藍色警示，敘明原因。

• 惟學校若至高三下才開，
將提醒學校注意學生於繁
星推薦升學之權益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性

開於「同學年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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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活動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綜合活動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
部定必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生命、生涯各1學分。
• 家政2學分，可彈性開

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

性開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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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

健康與體育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健康與體育領域部定必修&加深加廣選修
部定必修
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體育每學期2學分
• 健護2學分，可彈性開

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加深加廣選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每門課各2學分，可彈

性開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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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國防教育領域部定必修全民國防教育領域部定必修

部定必修
• 開設於高一至高三。
• 2學分，可彈性開設於「同學年」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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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彈性開於同學年(例：2學分課程，彈性開於上、
下學期各1學分)，應開設於「同學年」，不可「跨
學年」。

□依據教育部108年6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57314B號令
修正發布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規定：
✔第7條第3項：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，以該學年度該科

目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之。
✔第10條第5項：學生學年學業成績達及格基準之科目，該學

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。
□依據教育部103年1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27904A號令訂

定發布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之逐條說明第7條
之三略以，各科目其各學期之課程類別、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均
相同者，始得計算其學年學業成績。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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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之規劃開設注意事項：
○ 國語文加深加廣學分數至少4學分。
○ 學校應提供學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，以滿足學生銜接不

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。
■ 考科：屬分科測驗科目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應開足，

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。(藍字，說明) 
■ 非考科：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、 藝術領域、科技領域、

綜合活動領域、健康與體育領域之加深加廣選修課
程，各領域至少各開設1門課程。 (藍字，說明) 39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3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3/10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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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校訂必修課程之規劃開設注意事項：
○ 依據學校願景與特色自主規劃開設。
○ 延伸各領域/科目之學習，以一般科目的統整性、

專題探究或跨領域/科目專題、實作（實驗）、
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類型為主。

○ 須開設4-8學分。
○ 不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。

40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4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4/10)
課程類別：

部定必修
校訂必修
選修

加深加廣選修
多元選修
補強性選修

團體活動時間
彈性學習時間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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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校訂必修課程之規劃開設注意事項：
○ 宜注意學校願景、學生圖像與課程內容之相關

性。
○ 若必中有選，宜依學校願景發展，否則與多元

選修課程不易區隔。

41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5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5/10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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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多元選修規劃開設注意事項(一)：
○ 至少提供6學分。
○ 學生需修足至少6學分。
○ 不應為特定考試準備、學科重複或比賽準備。
○ 採班群開課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者，其增

加之班級數，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0.5倍為限。
(系統僅檢核1.2倍) 42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6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6/10)
課程類別：

部定必修
校訂必修
選修

加深加廣選修
多元選修
補強性選修

團體活動時間
彈性學習時間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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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多元選修規劃開設注意事項(二)：
● 依總綱第19頁規定，「本類課程可包括本土語文、

第二外國語文（含新住民語文）、全民國防教育、
通識性課程、跨領域/科目專題、實作(實驗)及探
索體驗、大學預修課程或職涯試探等各類課
程。」，故多元選修不應為特定考試準備、學科
重複或比賽準備。

43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7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7/10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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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補強性選修規劃開設注意事項：

○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（如轉銜），
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程學習之不足，確保學
生基本學力。

○ 補強性選修課程請於學分表備註欄說明實施方
式

44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8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8/10)
課程類別：

部定必修
校訂必修
選修

加深加廣選修
多元選修
補強性選修

團體活動時間
彈性學習時間

說明實施方式

說明實施方式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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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補強性選修規劃開設注意事項：
○ 應搭配不同類型選修課程（加深加廣選修、多

元選修課程）供學生跨班自主選修機會。
○ 不應超過該科目部定必修學分數，例：物理部

定必修2學分，物理補強性選修至多2學分。

45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9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9/10)
課程類別：

部定必修
校訂必修
選修

加深加廣選修
多元選修
補強性選修

團體活動時間
彈性學習時間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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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高一應開設各類選修課程合計2-10學分。
● 總綱 p17 備註4：

○ 學生須修習「跨領域/科目專題」、「實作（實驗）」
或「探索體驗」等課程類型之相關課程至少合計4學分。
若學生於校訂必修修習同類課程，可合併計算。

○ 4學分檢核：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課程規劃表之「課程
屬性」欄位有勾選下列選項之一者：

專題探究 跨領域/科目專題 跨領域/科目統整
實作(實驗) 探索體驗 46

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10/10)陸、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(10/10)

46



● 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之英文名稱，統一
由系統提供。

● 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充實（增廣）/補強性教
學，應訂定課程及教學規劃表。

● 高三下各項課程，以14~18週規劃。

47

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1/5)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1/5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47



● 同一門課不可出現在不同課程類別。例：「日文」出
現在多元選修，也出現在加深加廣第二外語或校訂必
修，建議學校調整課程名稱及內容。

● 課程若有初階與進階的分別，學校於實施時應注意是
否擋修。

● 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及教學規劃表
應說明學習評量各項目的配分百分比，以保障教師與
學生的權益。

● 校訂必修課程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。 48

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2/5)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2/5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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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以下情形可適用同一份「課程及教學規劃表」：
a.開設於不同班群、年段之相同名稱、相同學分

數及相同內容之課程者。
b. 課程若彈性開於同學年（例：2學分之課程彈

性開於同學年上、下學期各1學分），學分數
加總相同者，亦適用，但授課內容須以主題序
之概念填寫序1~18，而非1~18週的授課內容。

49

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3/5)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3/5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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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充實(增廣)/補強性教學：
「備註」欄請敘明學生選擇的方式。

50

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4/5)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4/5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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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規劃表要勾選才能核給新增鐘點
○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

○ 其它規劃表
51

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5/5)柒、課程及教學規劃表(5/5)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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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無學分。每週2-3節，包括班級活動、社團活動、學生自
治會活動、學生服務學習活動、週會或講座。

● 社團活動每學年不得低於24節。
● 學校宜以三年整體規劃、逐年實施為原則，一學年或一學

期之總節數配合實際教學需要，彈性安排各項活動，不受
每週1節或每週班級活動、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。

● 高三下學期規劃14~18週。
● 無補助新增鐘點費。

52

玖、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玖、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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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無學分。
● 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節，其中包含團體活動時間每週

2-3節，彈性學習時間每週1-3節。
● 高三下學期規劃14~18週。
● 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

○ 內容包括實施原則、輔導管理、學生自主學習計畫
參考格式及相關規定，提經課發會通過納入課程計
畫。

53

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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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自主學習：
○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，其自主學習應至少18節，安排

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，應避免原班實施。建議
每學期均應規劃自主學習供學生選擇。

● 充實(增廣)/補強性教學：
○ 採全學期授課者，高一、二每學期每週至多1節；三

年級不受每學期每週1節之限制。
54

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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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選手培訓：
○ 遴選程序之時數勿納入選手培訓時數。
○ 若為全學期培訓選手，請修正為充實（增廣）、補

強性教學。

● 彈性學習時間至多補助原應支出鐘點費之0.5倍新增鐘點費。

55

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拾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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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流程圖：含高一、高二、高三選課流程。
● 日程表：含選課宣導、學生選課、正式
上課、加退選、檢討等。

● 111年6月30日前學校將選課輔導手冊
電子檔公告於學校網站。

56

拾壹、選課規劃與輔導拾壹、選課規劃與輔導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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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上傳本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

(1) 課程規劃、教學實施、學生學習的評鑑內容之實施。

(2) 實施學校課程評鑑之人員、分工及時程。

(3) 課程評鑑結果之運用。

108年5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50523C號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」
57

拾貳、學校課程評鑑拾貳、學校課程評鑑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57



111課程計畫備查期程
(詳見附件4)

58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


59

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1/5)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1/5)
時間 內 容

(第1次填報)
110年11.01(一)

~
11.30(二)

學校填報：
• 111學年度或修訂尚未實施之「普通型高

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課程計畫」

110年12.01(三)
~

12.14(二)
第1次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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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

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2/5)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2/5)
時間 內 容

(第2次填報)
110年12.17(五)

12:00後~
12.30(四)

1. 檢視結果開放查詢
2. 課程計畫內容全部檢視「通過」之學校，

由主管機關函知備查
3. 檢視結果為「修正後再檢視」之學校，

依檢視意見進行線上修正

110年12.31(五)
~

111年01.06(四)
第2次檢視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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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

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3/5)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3/5)
時間 內 容

(第3次填報)
111年01.10(一)

12:00後
~

01.16(日)

1. 檢視結果開放查詢
2. 課程計畫全部內容檢視「通過」之學校，

由主管機關函知備查
3. 檢視結果為「修正後再檢視」之學校依檢

視意見進行線上修正

111年01.17(一)
~

01.19(三)
第3次檢視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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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

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4/5)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4/5)
時間 內 容

111年01.25(二)
12:00後

1. 檢視結果開放查詢
2. 課程計畫全部內容檢視「通過」之學校，

由主管機關函知備查
3.檢視結果為「修正後再檢視」之學校依檢

視意見進行線上修正，並由主管機關辦理
輔導會議或到校輔導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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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

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5/5)111學年度備查期程(5/5)
時間 內 容

111年02.18(五)前 各校至課程計畫平臺下載含備查文號之課程
計畫電子檔，並公告於學校網站

111年06.30(四)前 111學年度選課輔導手冊電子檔公告於學校
網站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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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
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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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填報期程內：依公告之課程計畫填報期程辦理。
● 填報期程外：每年4-8月開放線上提修訂申請
● 如欲修訂，應於課程實施前，完成修訂課程之備

查。

65

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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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下學期即將實施的課程可修訂範圍
○ 適性分組
○ 協同教學
○ 計畫內容錯漏字
○ 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」之「二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」
○ 新增多元選修課程

註：下學期即將實施的課程
○ 108學年度課程計畫(現高三)第三學年第二學期
○ 109學年度課程計畫(現高二)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年
○ 110學年度課程計畫(現高一)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年 66

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內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內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
(詳見附件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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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學校下學期配、排課時程，
修訂下學期即將實施的課程之學
校，至遲應於 111年 1月上旬(第2
次檢視結果公告)完成備查作業。

67

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內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內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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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非下學期即將實施的課程可修訂範圍

註：非下學期即將實施的課程
○ 109學年度課程計畫(現高二)第三學年
○ 110學年度課程計畫(現高一)第二、三學年 68

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內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內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
(詳見附件5)

• 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
• 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

團體+彈性可調2+3或3+2節
• 選課輔導手冊

• 課程地圖
• 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一覽表
• 課程及教學規劃表

68



● 填報期程外：

69

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外修訂已備查之課程計畫-期程外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
• 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0年7月28日
臺教國署高字第1100094955號函辦理

• 每年4-8月線上申請調整
• 需檢附課發會紀錄及修訂申請表
• 詳見手冊附件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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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鐘點相關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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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部定必修適性分組(見簡報第25頁)
● 課程規劃表的師資來源(見簡報第51頁)
●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

○ 補助彈性學習類別：自主學習、選手培訓、充實(增廣)/
補強性教學。

○ 不補助學校特色活動。
○ 依該學期填報之彈性學習類別補助新增鐘點, 各類別合

計以0.5倍為上限。
71

新增鐘點相關新增鐘點相關
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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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

各
類
別
合
計
以
0.5
倍
為
上
限

該學期該類別(例：選
手培訓)未填報或未規
劃，則不補助該類別

該學期該類別(例：選
手培訓)未填報或未規
劃，則不補助該類別

72



Q&A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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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對開課程如何填報?
● 對開課程：同班群(班別)，上學期部分班級上課程A、部

分班級上課程B，下學期互換-部分班級上課程B、部分班
級上課程A，以滿足學生於同學年均有修習課程A和B。

● 錯誤填報方式

74

Q&AQ&A

一上 一下 備註

課程A 2 0
高一課程A與課程B

對開

課程B 0 2
高一課程B與課程A

對開
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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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Ａ1：一般課程對開課程正確填報方式

75

Q&AQ&A

一上 一下 備註

課程A 2 (2)
高一課程A與課程B

對開

課程B (2) 2
高一課程B與課程A

對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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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Ａ2：自然探究對開課程正確填報方式，如下圖

76

Q&AQ&A

如果探究A、B為對開，
除了學分數用()填寫外，
於備註欄位務必「二

上」、「二下」皆勾選。

非開設探究的另外
兩個科目學分數只

須填「0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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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同時段多門課程擇一選修如何填報?
○ 錯誤樣態1

○ 錯誤樣態2

77

Q&AQ&A

一上 備註

課程A 2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課程B 0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課程C 0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一上 備註

課程A 2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課程B 2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課程C 2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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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Ａ：同時段多門課程擇一選修正確填報方式

78

Q&AQ&A

一上 備註

課程A 2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課程B (2)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
課程C (2) 課程A、課程B、課程C三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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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可以開設未備查之課程嗎?

● Ａ：不行。請先完成課程計畫修訂與備查。

79

Q&A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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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多元選修有開初階與進階課程可以嗎？
● Ａ：

1.課程名稱應不同，以利辨別。
2.若有初階與進階的分別，學校於實施時應注意是否擋修。

● Q：有學校多元選修開設英檢加強、警專數學加
強，有違反課綱嗎?

● Ａ：多元選修不應為特定考試準備、學科重複或比賽準備。 80

Q&A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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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高三下課程節數應為多少週?
● Ａ：高三下各項課程，以14~18週規劃。(由系統檢核)

● Q：彈性學習時間選手培訓節數編列近乎全學期
● Ａ：

1. 選手培訓為培訓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之選手，故不宜將校
內遴選程序之時數納入選手培訓時數。

2.若為全學期培訓，宜修正為全學期授課之充實（增廣）、
補強性教學。 81

Q&A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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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學校將「彈性學習時間」與「團體活動時間」
之「學校特色活動」全部填報，是否妥當？

● Ａ：不限彈性時間的學校的特色活動才能填報。

82

Q&A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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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課程計畫檢視「通過」(含自然、社會探究規
劃表)之學校於收到主管機關所發之備查文，
後續如何辦理？

● Ａ： (附件4-備查期程,說明1)
1.請至課程計畫平臺下載含備查文號之課程計畫電子檔，

並公告於學校網站。

2.餘依備查文說明辦理。 83

Q&A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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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

Q&AQ&A
序 問題 回應

1 若加深加廣課程領綱規範2學分，學校是否
可開設1+1學分?

以學生學習來說 ,1學分不利學習與教學 ， 但
若因排課或其他考量因素這屬學校排課的自主
範疇

2 彈性學習時間之短期性教學需撰寫教學規劃
表嗎?

只有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充實(增廣)/補強性
教學才需要填報教學規劃表

3 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、加深加廣等課程是否
可以用excel表匯入呢？ 系統有批次匯入的功能

4
科學班或縣府核定之實驗班之課程是否需
含於課程計畫？

配合主管機關作業，需於系統填報實驗班學
分數表，並在課程計畫電子檔中附上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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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

Q&AQ&A
序 問題 回應

5 是否可開設0.5學分課程?

總綱page15：「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學年學
分制。每學期每週修習1節，每節上課50分
鐘，持續滿一學期或總修習節數達18節課，
為1學分」

6
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是否算一個
科目？因「高一及高二每學期部定必
修科目之開設以十二科以下為原則。」

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其學分數是包含在
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地球科學四個科目12學
分當中，故在計算高一及高二每學期必修科
目數時是以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地球科學有
開設之年段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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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Q：非普通班之課程計畫可修訂嗎? 
● Ａ：

86

Q&AQ&A

班別 說明

資優班
1. 可修訂範圍同普通班，並於期程內於平台修

訂。
2. 未在允許修訂的範圍，需函文主管機關申請

修訂。

體育班

藝才班

特招班

科學班

需函文主管機關申請修訂。實驗班

原藝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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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報期程(含探究)再提醒!填報期程(含探究)再提醒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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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1~11.30 1
普高12.17~12.30
探究12.16~12.302

普高111.01.10~01.16
探究111.01.07~01.163

111.01.25後輔

(詳見附件4)



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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